
   

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初選評量通過名單如下：

龍安國小

020-2-020-001 陳O軒 020-2-020-002 張O鈞 020-2-020-003 葉O桐

020-2-020-006 連O禎 020-2-020-011 翁O妮 020-2-020-016 林O光

020-2-020-017 黃O睿 020-2-020-022 殷O頡 020-2-020-023 呂O墨

020-2-020-026 簡O喬 020-2-020-027 古O立 020-2-020-032 吳O熹

020-2-020-036 吳O恆 020-2-020-038 周O樹 020-2-020-045 藍O宏

020-2-020-046 王O妤 020-2-020-049 林O安 020-2-023-003 李O晟

020-2-023-004 張O彥 020-2-025-003 林O納 020-2-026-005 陳O文

020-2-026-009 黃O燁 020-2-026-010 林O葳 020-2-026-011 鄭O瑜

020-2-029-003 黃O元 020-2-029-006 蔡O瑄 020-2-029-008 張O琳

020-2-029-010 李O珩 020-2-029-012 李O彤 020-2-029-020 何O漢

020-2-112-001 陳O珊 020-2-250-001 黃O熙 020-2-250-004 鄭O予

020-2-298-001 顏O智

二、 初選評量通過者，得參加複選評量【一】。

(一) 評量時間：114年12月1日（星期一）至114年12月23日（星期二），評量時間、
場次及流程，另行公告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網站，並通知就讀學校（未能於各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複選【一】評量者，視同放棄，且不得要求補行
施測；惟發生法定傳染病、重大災害、公假、喪假等不可抗力因素者，須提具相
關證明文件，得不受此限）。

(二) 地點：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